
附件
	序号
	事项类别
	事项名称
	原实施机关
	处理决定
	承接部门
	备注

	1
	行政许可
	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燃气工程项目审查
	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下放至区县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, 其中张店区行政区域内的燃气工程以及其他区县的燃气厂站项目、跨区县城镇燃气管道、设计压力大于１．６MPa的城镇燃气高压管道等燃气工程仍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审批。
	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

	2
	其他权力
	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燃气工程项目施工许可
	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下放至区县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，其中张店区行政区域内的燃气工程以及其他区县的燃气厂站项目、跨区县城镇燃气管道、设计压力大于１．６MPa的城镇燃气高压管道等燃气工程仍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审批。
	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

	3
	行政许可
	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
	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下放至区县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, 其中张店区行政区域内的项目仍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审批。
	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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